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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7）浙0784民初6374
永康市晟凯机电有限公司（住永康市

石柱镇石柱村，法定代表人：李春喜）：本院
受理李方正诉被告永康市晟凯机电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
讼材料。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货款 107550 元整，2、本案的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8：50，开庭地点在第九
审判庭东门五楼，合议庭组成人员：徐廉
球、胡春来、胡安然。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判决。

（2017）浙0784民初5873号
叶国有、林晓华：本院受理原告应立

新、叶巧燕与被告叶国有、林晓华追偿权纠
纷一案，诉讼请求：一、判令两被告偿还两
原告代偿款 639258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利息自 2014 年 4 月 2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
日止，至起诉日止暂算利息 100 万元）；二、
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
诉讼提示，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17年12月7日10时30分在本院西门四
楼18号审判庭开庭审，逾期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作缺席判决。

（2017）浙0784民初5932号
叶国有、林晓华：本院受理原告叶巧燕

与被告叶国有、林晓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诉讼请求：一、判令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1239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自起诉之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
书、风险诉讼提示，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2017年12月7日10时00分在本院西
门四楼18号审判庭开庭审，逾期不到庭，本
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2017）浙0784民初6545号
陈结合、陈红莺：本院受理原告程观形

与被告陈结合、陈红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借
款本金 2627013.8 元及利息 1258868.33 元

（利 息 截 止 2015 年 10 月 20 日 止 为
102982.26元，此后利息从2015年10月21
日开始，按月息 2%计算至还款之日止，现
暂 算 至 2017 年 7 月 21 日），暂 合 计
3885882.13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
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自公告之日
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2017年12月12日8时40
分在本院东门四楼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2017）浙0784民初6098号
王磊：本院受理原告黄林玲与被告王磊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
被告归还给原告借款本金22万元并支付利
息（利息自2014年9月13日起按年利率6%
计算至判决确认还款之日止，截止起诉之日
利息为37400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
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自公告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2017年12月4日13时40分在本
院西门四楼 18 号审判庭开庭审，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2017）浙0784民初3933号
浙江省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浙

江环新工贸有限公司、胡关妙、朱香兰、胡
友星、胡菊凤、永康麦特尔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浙江宏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
行与被告浙江省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
司、浙江环新工贸有限公司、胡关妙、朱香
兰、胡友星、胡菊凤、永康麦特尔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浙江宏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
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
审理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13 日 8 时 50 分，
开庭地点为本院 18 号审判庭（西门 4 楼），
审判人员为胡悠悠、陈王芳、程宝书。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7）浙0784民初6572号
被告：浙江韩氏炊具有限公司，住所

地：浙江省永康市西城李二村（浙江利康熟
食有限公司内第 7 幢）。法定代表人：周红
英：原告中月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周红英、
浙江韩氏炊具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外网查
询告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廉政监督表。
原告起诉称：1、判令被告浙江韩氏炊具有
限公司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7万元
及利息（利息自 2015 年 2 月 22 日起按照月
利率 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由被
告周红英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开庭
审理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10 时
0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19 号审判庭。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7）浙0784民初6649号
徐向阳（住永康市东城街道栋陇村五

岗 塘 91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51017641X）、应小青（住永
康市东城街道栋陇村五岗塘 91 号，公民身
份号码：330722198310274525）：本院
受理原告陈霞与被告徐向阳、应小青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徐向阳、应小青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
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诉称要求：
判令二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10 万元及利息

（2015 年 3 月 17 日之前的利息为 4000 元，
2015 年 3 月 17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还
款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0 日 14 时 1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19 号审
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7）浙0784民初7159号
陈银岩、徐香珍：原告池龙华与被告陈

银岩、徐香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相关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
审理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11 日 8 时 40 分，
开庭地点为开庭地点为本院6号审判庭（东
门 4 楼），审判人员为应志标、应萌芯、徐香
珍。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7）浙0784民初6781号
被告:李建宁，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

道钻石小区c幢1单元501室，（公民身份号
码：330722197711300013），金晓俏，住
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陈路塘村208号（公
民身份号码：330722197712270821）：原
告黄美媛与被告李建宁、金晓俏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外网
查询告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原告起诉称：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
100000 元并支付利息 50460 元（利息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
2014年8月8日暂计至2017年7月3日，之
后的利息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2、
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7年12月18日上午13时40分，开庭地
点为本院8号审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7）浙0784民初6945号
章康君（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城

塘 村 新 村 79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5405191446）:徐競赛(住浙江
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城塘村新村 80 号，公民
身份号码:330722197811081444):本院
受理原告李红与被告章康君、徐競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被告章康君、徐競赛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
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
讼风险提示。原告诉称要求：一、请求判决第
一被告归还借款人民币355800元并支付利
息（其中6万元从2016年3月5日起开始计
算，另 285000 元从 2016 年 4 月 1 日开始计
算，均按照月利率 1.5%算至款清之日止）。
二、请求依法判令第二被告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两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
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17年12月19日上午
8：5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19 审判庭西门五
楼，合议庭组成人员：舒宁、胡春来、胡安然。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